附件：

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

公开招聘联考招录人员考察材料

1.考生政审表（附后，正反打印）。

2.无犯罪记录证明。（支付宝查询）

3.密封完好的人事档案。

以上材料须于考察公告规定时间内交至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人事科。

2025年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

公开招聘联考招录人员政审表

	姓　  名 
	  
	性别 
	  
	民族 
	  
	照 
片 
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	

	毕业院校 
	  
	所学专业 
	  
	

	工作单位
	
	身份证号
	

	户口所在地
	  
	家庭住址
	  

	家庭主要成员情况 
	与本人关系 
	姓　名 
	工作单位及职务 
	党派 

	
	  
	  
	  
	  

	
	  
	  
	  
	  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  
	  
	  
	  

	学习 
工作 

简历 
	  
  

  

	奖惩 
情况 
	  
  

  

	应届毕业生填写栏
	所在学校意见
	    

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有工作经历者填写栏
	单位意见 
	  

 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无工作单位的非应届毕业生填写栏 
	村居委会意见 
	  
  

 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　　　  单位（盖章）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
	派出所意见
	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　　　　  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年   月   日  


说明：1.填表时内容真实，字迹清晰，正反面打印；2.拟录用人员应按不同类别分别填写政审意见；3.政审意见由拟录用人员所在学校或单位或村（居）委员会填写，主要说明拟录用人员思想政治、工作学习及近期表现情况。

